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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2007年度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及有关问

题的通知各市（州） 人事局、职改办、建设局（建委），省

直及中央在甘单位人事处： 根据国家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《

关于做好2007年度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

》（人考中心函[2007]37号）精神，现将我省2007年度全国造

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组织

领导与分工 我省2007年度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由省

建设厅、省人事厅共同负责。省建设厅执业资格注册中心负

责考试报名、资格审查、核发准考证、教材征订、考试合格

人员的资格证发放及注册登记管理等工作；省人事厅职称考

试中心负责考场编排、试卷预订、组织考试、考试成绩通知

等工作。 二、考试时间及科目 2007年10月20日至10月21日 10

月20日： 09：00-11：30 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理论与相关法规 14

：00-17：00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 10月21日： 09：00-11：30 

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（土建、安装） 14：00-18：00 工程造价

案例分析 三、报考条件 造价工程师报名考试严格按照《人事

部、建设部关于印发〈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〉

的通知》（人发〔1996〕77号）和《人事部、建设部关于实

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发〔1998

〕8号）精神执行。 上述文件可在甘肃建设信息网下载。 四

、报名时间及程序 6月20日前个人向单位报名，同时报市（州

）人事、职改部门审核盖章； 6月22日前单位向市（州）建设



行政主管部门和厅局主管部门报名，同时出具反映申报人员

工作业绩年限和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证明材料，并经主管部门

签注意见。 6月25日至6月29日主管部门向省建设厅执业资格

注册中心报名。 报名时须提供以下材料： 1、2007年造价工

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表1份（续考人员务必将原档案管理号

填写清楚）； 2、执业资格考试报名信息卡1份（省直和中央

在兰单位在省建设厅执业资格注册中心领取，其他单位在市

（州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取）； 3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

，另各附复印件1份备查； 4、反映申报人工作业绩年限和职

业道德证明材料（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出具并经主管部门审核

签注意见）1份； 5、本人近期免冠一寸黑白照片2张贴在报名

表及信息卡上； 6、2007年造价工程师考试人员花名册1份。 

以上材料及所填表格要求字迹端正、准确。 五、其他事项 1

、本次考试只在兰州设考场。 2、考试收费标准： ①报名费

（缴省建设厅）：每人每科15元； ②工本费（缴省人事厅）

：每人5元； ③考务费（缴省人事厅）：每人每科55元。 3、

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为滚动考试，滚动周期为两年。参

加全科考试的人员，须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

的考试方可获得执业资格；参加免试部分科目考试的人员，

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获得执业资格。已参

加过考试的人员必须填写原档案管理号。档案管理号为滚动

考试管理的依据，请考生保管好自己的档案管理号，以备下

年度报名。 4、“工程造价案例分析”科目为主观题，在答

题纸上作答；其它科目的试题均为客观题，全部在答题卡上

作答。考生可携带钢笔或圆珠笔（黑色或蓝色）、2B铅笔、

橡皮和计算器（免套、无声、无编程功能）。草稿纸由考试



部门统一发放、回收。 5、2007年度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

考试仍使用2006年版《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》

和《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培训教材》。①《注册造

价工程师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150号部长令）已于2006年12

月11日发布，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。原2000年1月21日发布

的《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第75号部长令）已

经废止。考试依据的《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》

的相应要求不做调整，但《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培

训教材》中的相关内容要按建设部第150号部长令的规定调整

。②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第三版已于2006年7

月3日经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建设部共同发布（发改投

资[2006]1325号），原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第二

版（计投资[1993]530号）已经停止使用。考试依据的《全国

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》的相应要求不做调整，但《

全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培训教材》中的相关内容要按

《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》（第三版）的有关规定调

整。 6、各地、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申报

人提供的各种证明材料进行认真审查，做到准确无误、客观

公正，确保我省执业资格考试工作顺利进行。建议考生参加

建设工程教育网的网上辅导课程，有助于考生顺利通过考试

，联系电话：010-82326699。 7、以后此项工作将不再大量发

文，请各单位及时浏览相关媒体及以下网站： 建设工程教育

网（www.jianshe99.com） 甘肃工程建设信息网

（www.gsjs.com.cn） 甘肃工程造价信息网（www.gsgczj.com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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